昆明市生态环境局石林分局关于对

《石林县叠水发电厂一级电站、二级电站项目》环境影响现状评价报告拟审批情况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及信息公开要求，经审议，我局拟对以下项目作出审批意见，现将有关情况予以公示。

联系电话：0871-67798412,0871-68226553（省投资项目审批服务中心受理窗口）

传真：0871-67798412

通讯地址：石林县天奇路1号

邮编：65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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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石林县叠水发电厂一级电站、二级电站项目环境影响现状评价报告
	石林县板桥街道办小叠水村
	石林彝族自治县叠水发电厂
	云南联创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叠水发电站厂开发任务主要引水发电，同时兼顾下游生态用水。包含两级电站，均为径流引水式，其中一级电站共设置2台机组，总装机容量为500kW（2×250kW），设计水头为9.6m，设计引用流量为6.8m3/s，设计利用小时数4740h，多年平均发电量为237万kW·h；二级电站共设置3台机组，总装机容量为2250kW（3×750kW），设计水头为26.4m，设计引用流量为10.8m3/s，设计利用小时数4350h，多年平均发电量为980万kW·h.电站主要工程包括拦河坝、引水渠工程、前池、压力管道和电站厂房、升压站等。
	叠水发电厂已经运行近40年，施工期的环境影响已经随着施工期的结束而消散，现状环评现场踏勘，已看不到施工痕迹，临时占地已进行了植被恢复或复耕，施工期废弃土石方、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均已合理妥善处理，无施工期遗留环境问题。电厂自投入运营至今，未收到过有关环保方面的公众投诉。
（一）生态环境

1.植被和野生植物

环评分析，施工临时占地均已进行了植被恢复，无施工期遗留的环境问题，电站建筑物早已和周边环境融为一体，工程建设占用植被面积有限，且以次生性植被和人工植被为主，不会改变区域内植被的分布格局，更不会造成任何植被类型的消失。
2.陆生脊椎动物

环评现状调查，叠水发电厂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区分布的野生动物均为常见种及广布种，适应性强且活动范围较大，目前电站建筑物已和周边环境融为一体，生态环境逐渐得到了恢复，动物种群数量已重新得以恢复，重新维持了生态系统的平衡，目前区域野生动物已适应此影响，并建立了新的栖息地，且叠水发电站厂运行过程，加强了员工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宣传教育及管理。因此，叠水发电站厂一级电站、二级电站项目的建设和运行对野生陆生脊椎动物影响较小。
3.鱼类

环评分析，目前电厂取水坝上游和下游的鱼类组成无显著差异。电站取水坝已建成多年，对鱼类的阻隔效应早已存在。评价河段内鱼类的种类和数量不多，均为常见外来鱼类和土著鱼类，无国家级和云南省级重点保护的鱼类分布，这些鱼类在巴江、南盘江流域大部分河段广泛分布，取水坝运行不会造成区域内现有鱼类的濒危和灭绝，影响较小。

运行期间在保证下泄生态流量并采取严格的河道保护措施（加强电站员工的宣传教育、管理，禁止员工电鱼、毒鱼、炸鱼和捕鱼行为等）基础上，对鱼类的影响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不会导致流域鱼类资源的灭绝。
（二）地表水环境

1．水文情势

环评分析，叠水发电厂运行期间，利用现有冲砂闸泄放生态流量，目前均已安装了视频监控设施及流量监测设施。其中一级电站运行期间，使用开启冲沙闸的方式下泄生态流量，下泄流量不低于0.67m3/s；二级电站运行期间，使用开启冲沙闸的方式下泄生态流量，下泄流量不低于0.17m3/s，当枯期来水流量小于上述最小生态流量值时，按实际来水流量下放，电站停止发电。可保障生态流量，有效减缓了电站运行对下游减水河段水文情势的影响。
2．水温、水质影响

环评分析，电厂一级、二级站坝前雍水区库容均较小，且水体交换频繁，不会产生坝前库内水温分层现象。运营期，电厂生活区各设置了公厕一座，生活污水收集后回用于蔬菜、厂区绿化植物施肥或者周边农作物施肥，不直接外排。2020年5月5日~7日，中佰科技（云南）有限公司对叠水发电厂一级电站坝前、二级电站坝前、二级站尾水下游100m 3个断面的水质进行了监测。根据水质现状监测结果， 3个断面水质能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II类水质标准要求。
（三）环境空气

环评分析，运行期间电厂生活区仅设小型食堂，以电为能源，油烟排放量小且为间断性排放，经大气自然扩散稀释后对环境空气影响较小。

（四）声环境

环评分析，电厂运行期噪声源主要为水轮机、发电机运转时产生的机械振动型噪声和尾水排放时产生的流体动力性噪声，噪声源强约80-85dB（A），经厂房隔声及距离衰减，对声环境影响较小。2020年5月5日~6日，中佰科技（云南）有限公司对一级电站厂界、二级电站厂界、小叠水村进行了声环境质量现状监测，监测结果显示，叠水发电站厂一级电站、二级电站厂界噪声能够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限值，小叠水村环境噪声能够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标准。

（五）固体废弃物
环评分析，运营期针对生活垃圾，项目区内设置了垃圾桶，生活垃圾统一收集至垃圾桶内，集中收集后送至大叠水风景区垃圾收集点，与大叠水风景区生活垃圾一同处置；针对废变压器油、废机油等废矿物油，统一收集至废油桶内存放于危废储存间（建设于二级站内）内，并与有危废处置资质的单位（云南新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危险废物处置合同；针对拦河坝漂流物、电拦污栅、清污机拦截垃圾，采取及时打捞、分类收集，可回收利用部分进行回收利用，不可利用部分垃圾集中收集后运至当地生活垃圾处置点，按照生活垃圾处置措施进行处理，严禁随意丢弃或者焚烧。
（六）地下水环境
环评分析，电厂对地下水的影响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建设项目本身产生的污染物，二为取水坝前形成的蓄水区地下水水位变化。电厂至今已运行近40年，目前未产生库区沼泽化问题。项目取水坝的蓄水高度、雍水区早已形成，对拦河坝两岸的农作物并没有产生不良影响。电厂运行期间无污染物外排，基本不会对地下水水质造成影响。

（七）土壤环境

环评分析，电厂属于水力发电项目，项目建设运行过程中产生的污染废物均得到合理处置，不会造成土壤环境污染。

石林县叠水发电厂一级电站、二级电站项目已经建成运行多年（近40年），运行期间不利环境影响主要为取水坝阻隔以及水文情势变化对水环境及水生生态（主要是鱼类）的影响，淹没占地及工程占地对植被及动植物资源的影响等。电站自开工建设以来，建设单位对相关的环境保护工作较为重视，根据现场调查分析评价，工程目前已采取的环境污染防治措施、生态环境保护等措施有效，项目建设运行至今未发生因电站运行而导致的环境污染事件，项目建设运行对周围环境产生的影响较小。环境影响现状评价从环境保护角度针对现场调查中存在的环境现状问题提出了补充措施，在完善本次提出的整改和优化措施，保证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正常投运的情况下，项目运营产生的各种不利环境影响可以得到很大程度的减免，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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